
MEPC 55/23 

 
 

附件 5 

环保会第 MEPC.153(55)号决议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压载水接收设施指南(G5)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授予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还忆及 2004 年 2 月召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了《2004 年船

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国际公约》(《压载水管理公约》)以及 4项会议决

议， 

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A-2 条要求压载水排放应按照该公约附则

的规定，仅通过压载水管理来进行， 

进一步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B-3.6 条规定，压载水管理标准的

要求不适用于向接收设施排放压载水的船舶，这些设施的设计考虑到了本组织为

该类设施制订的指南， 

还注意到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的决议1提请本组织紧急制订这

些指南， 

在其 55 届会议上，审议了由压载水工作组制订的《压载水接收设施指

南》(G5)草案以及船旗国履约分委会第 14 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1 通过列于本决议附件的《压载水接收设施指南》(G1)； 

2 提请各国政府尽快或在公约对其适用时应用本指南；并 

3 同意保持对本指南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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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压载水接收设施指南草案(G5) 

1 引言 

目的 

1.1 本指南的目的是为按照公约附则B-3.6条所规定的提供压载水接收设施

进行指导。本指南并不试图要求当事国提供此类设施。这些指导还旨在鼓励这些

设施和船舶之间的全球统一界面，而不需要被限定于岸上的特定接收设施。 

适用范围 

1.2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国际公约》(公约)附则

第 B-3.6 条所指的压载水接收设施。 

1.3 本指南不适用于公约正文第 5 条和附则第 B-5 条所指的沉积物接收设

施。 

2 定义 

2.1 就本指南而言，应适用公约正文第 1条和附则 A-1 条中的定义。 

3 对压载水接收设施一般要求 

3.1 压载水接收设施应能从船舶接收压载水，使之不因向环境释放有害水生

物和病原体而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构成危险。接收设施应提供管道、

总管、异径管节、设备和其他资源，尽实际可能使所有希望在港内排放压载水的

船舶使用该设备。接收设施应向使用该设备的船舶提供足够的系泊设备及安全的

锚地(如适用)。 

3.2 各缔约国均应将其已有的以对环境安全方式处置压载水的任何接收设

施及位置的信息报告给本组织，并在可能时提供给其他缔约国。 

4 压载水接收设施的提供 

4.1 在考虑对这些设施的要求时，应考虑在内的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 对设施有影响并与以下各项有关的区域、国家和地方法规； 

.2 选址； 

.3 使用该设施的船舶类型和尺度； 

.4 船舶构型； 

.5 系泊要求； 

.6 压载水的装卸； 

.7 压载水的取样、试验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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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压载水的储存和储存条件； 

.9 环境效益和成本； 

.10 当地港口附近的可用场地； 

.11 设施的建造和运行对环境的影响； 

.12 设施员工的培训； 

.13 人类健康； 

.14 安全； 

.15 维护保养； 

.16 操作限制；以及 

.17 水路通道、入口和交通管理；及 

.18 可能要接收的压载水量。 

5 已接收压载水的处理和处置 

5.1 接收设施对压载水的处置不应因向环境释放或传播有害水生物和病原

体而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构成危险。 

5.2 所使用的压载水处理方法不应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产生构成

危险的影响。 

5.3 如将压载水处理到水生环境中，则压载水应至少满足公约附则第 D-2 条

规定的性能标准。如处理到其它环境中，应达到港口国所接受的处理标准。此种

标准不应因向环境释放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而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构

成危险。 

6 悬浮物质 

6.1 船舶排放的压载水，包括水中的悬浮物质，应由压载水接收设施接收。 

7 接收设施的能力 

7.1 关于处理设施能力及容量限制的详细信息应提供给要使用该设施的船

舶。 

7.2 向船舶提供的详细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大压载水体积容量； 

.2 任何一次能够处理压载水的 大体积；  

.3 大压载水传送速率(立方米每小时)； 

.4 作业时间的小时数； 

.5 能通向接收设施的港口、泊位和区域； 

.6 船对岸管道连接详情(可用管线尺寸和异径管节)； 

.7 是否需要船上或岸上人员进行水带连接或卸下之类工作； 

.8 接收设施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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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要求使用接收设施，包括通知期限和要求船舶提供那些信

息； 

.10 所有应缴费用；和 

.11 其他相关信息。 

7.3 接收设施提供的船对岸接头，应与公认标准，例如石油公司国际海洋论

坛的(OCIMF)《油船总管和相关设备建议》”中的标准相符。认识到该标准原来系

为油船制定，但其中的一般原则可用于其他类型船舶的压载水传送接头，特别是

其涉及法兰和连接方法的章节。 

8 培训 

8.1 负责和从事提供压载水接收设施的人员，包括处理和处置压载水者，应

受过充分指导。经常性的培训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公约的宗旨和原则； 

.2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 

.3 与压载水处理有关的风险，包括一般安全风险和人类健康风险； 

.4 安全； 

.5 关于所涉及设备的充分知识； 

.6 关于使用接收设施的船舶和任何操作局限性的充分理解； 

.7 船舶/港口通信界面；以及 

.8 对当地处置控制的理解。 

8.2 培训应由接收设施的管理者或运营者来组织，由具有适当资质的专业人

员来开展。 

 

***


